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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8,472,091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凌玮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彭智花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天安
科技交流中心702
020-39388562
020-31564867
zqb@lingw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1373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纳米二氧化硅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同时涉及涂层助剂及其他材料的销

售。
历经多年稳健发展，公司已跃升为国内消光用二氧化硅领域的龙头企业，并跻身纳米二氧化硅行

业知名生产企业之列，担任国内行业标准的牵头起草单位，荣获中国涂料行业十佳原材料供应商称
号。自创立伊始，公司始终致力于纳米二氧化硅制备工艺和生产技术的深度探索，以消光剂及吸附剂
为核心，立足中高端市场，逐步从纳米二氧化硅的中端应用领域拓展至高端领域，自主研发出高端开
口剂、离子交换型二氧化硅环保防锈颜料等高端产品，稳居国内纳米二氧化硅行业的领军地位。

公司生产的纳米二氧化硅产品广泛应用于涂料、油墨、3C电子、光伏、塑料、石化、医用胶片等多
个行业，终端客户遍及工业制造、木器、家具、皮革、纺织、卷材、喷墨相纸、广告耗材、轨道交通、3C电
子、光伏、石化、塑料薄膜等众多应用领域，并成功进入防火耐高温材料、金属表处剂、工业防腐、陶瓷、
蓄电池、精密基材抛光液、太阳能电池涂覆背板膜、饮料澄清剂、医用胶片和医用手套等新兴领域。公
司产品以稳定的性能和卓越的性价比，在国内中高端市场逐步替代进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与多
家国际知名涂料、油墨、塑料客户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产品远销东南亚、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赢
得了众多实力雄厚、信誉卓著的客户青睐。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续保持良好水平。

公司主要产品及其应用领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762,572,068.68
1,600,094,249.24

2024年
478,902,336.91
134,885,495.70
122,625,380.12
149,406,864.90

1.24
1.24
8.72%

2023年末
1,688,819,110.47
1,497,750,380.84

2023年
465,896,868.30
124,873,687.63
111,807,703.49
104,045,772.23

1.18
1.18
8.8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4.37%
6.83%

本年比上年增减
2.79%
8.02%
9.68%
43.60%
5.08%
5.08%
-0.17%

2022年末
721,291,394.71
617,233,106.08

2022年
401,242,465.73
90,989,982.27
85,100,357.95
89,946,201.65

1.12
1.12

15.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01,152,000.27
29,534,549.09

27,153,327.79

19,776,153.75

第二季度
115,658,190.90
31,651,351.75

28,730,341.13

26,376,706.28

第三季度
128,230,925.62
34,244,449.71

32,057,773.46

55,665,931.89

第四季度
133,861,220.12
39,455,145.15

34,683,937.74

47,588,072.9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胡颖妮

新余高凌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胡湘仲

深圳市领信
基石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深 圳
市领誉基石
股权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新余凌玮力
量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伙）

胡伟民

谢扬初

北京方圆金
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共青城旭阳
金鼎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577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46.79%

6.45%

5.49%

4.85%

2.77%

2.29%
2.02%

1.28%

10,332

持股数量

50,755,565.00

7,000,000.00

5,958,428.00

5,257,393.00

3,000,000.00

2,480,367.00
2,189,557.00

1,389,5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50,755,565.00

7,000,000.00

5,958,428.00

3,000,000.00

1,860,275.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数量

0

洪海

夏体围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1.11%
0.55%

1、胡颖妮系公司控股股东，胡湘仲和胡颖妮系父女关系，二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凌玮力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为胡
颖妮控制下的企业。胡颖妮持有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6.36%的份额，持有新余凌玮力量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8.53%的份额；胡湘仲持有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71%的份额；胡伟
民持有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86%的份额；洪海持有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的份额，持有新余凌玮力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33%的份额；
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1,200,000.00
600,000.00

900,000.00
45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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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3

日以电子邮件、微信通知等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4月16日在公司总部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颖妮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合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已依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的规定编制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真实反
映了公司2024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董事会认真听取了总经理作出的《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认为该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

2024年度公司落实董事会决议、管理经营、执行公司各项制度等方面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

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业务发展。
独立董事李伯侨先生、白荣巅先生、张崇岷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及《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内部控制监管制度要求，公司结合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编制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董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当前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得到了有效执行，起到了较好的
控制和防范作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所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良好，为了保障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分红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章程》以及关于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承诺，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和发
展情况下，公司拟定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08,472,0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是根据公司薪酬方案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业绩并参照行业薪酬水

平而定，有利于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具体薪酬情况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之“第四
节公司治理”之“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董事胡颖妮女士、彭智花女士、洪海先生3人为本议案的关联人，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八）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是根据公司薪酬方案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业绩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

而定，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具体薪酬情况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公司治理”之“七、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第四届董事会全体非独立董事为本议案的关联人，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第四届董事会3名新任
独立董事，未担任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非本议案关联人，无需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质，在担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

构期间，独立、客观、公正地提供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有效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公司
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财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服务，聘任期限一年。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2025年度具体
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和业务的不断拓展，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日益增加，通过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同意本次使用1
亿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未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且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专项说明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编制了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

总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
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积至2024年12月31日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十二）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因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2024年度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908,

376.59元，预计2025年度将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800,000.00元，关联交易
主要内容涉及资产租赁等。

关联董事胡颖妮女士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十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

证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十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公司本次将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是公司根据该募投项目实际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此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
进度的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公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十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建立健全持续、稳定、科学的分红机制，增强利润分配决策的透明度
和可操作性，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
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
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未来三年
（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

案》。

为了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

公司股价、商业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舆情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舆情管理
制度》。

（十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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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3日

以电子邮件、微信通知等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4月16日在公司总部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巍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
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合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原

则，认真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公司依法运作等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检查，维护了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形式、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反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违反《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监事会对
公司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所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

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审议了《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监事薪酬是根据公司薪酬方案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业绩并参照行业薪

酬水平而定，能体现监事工作成果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体薪酬情况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之“第
四节公司治理”之“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全体监事为本议案的关联人，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将直接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
定，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
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2024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合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4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十）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向等内容均未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此次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公告》。

（十二）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建立健全持续、稳定、科学的分红机制，增强利润分配决策的透明度
和可操作性，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
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
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未来三年
（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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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一次会议决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2025年 4月 16日在公司总部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4月3日以电子邮件、微信通知等方式送达给各位独立董事。本次会议应到独立董事3人，实
到独立董事3人，会议由独立董事刘慧芬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公司已经建立了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部
门规章的要求，内部控制机制完整、合理、有效，且各项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更好地回报股东，董事会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利润分配

方案：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符合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并同意将该方案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是根据公司薪酬方案有关规定，结合公司

经营业绩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而定，有利于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是根据公司薪酬方案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经

营业绩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而定，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第四届董事会3名新任独立董事，未担任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非本议案关联人，无需回避该

议案的表决。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具

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以往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能够恪尽职守，遵循
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为公司提供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同意聘任其为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同意将本事项提
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未超

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1亿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专项说明的议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积至2024年12月31日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八、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24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2024年度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九、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存放和使用的情形。
十、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的议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部分募投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根据客观情况作

出的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和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此次调整亦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
质性变更，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十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编制的《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内容合法合
规，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等规定的要求，有助于公司建立健全完善、持续稳定
的分红政策及监督机制，有助于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签名：
刘慧芬 成群善 李红喜


